
铜农委〔2023〕172号

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申报2023年农产品加工企业设施设备

建设补贴项目的通知
各镇（街）、相关业主单位：

根据《铜梁区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九条措施》（铜农委发〔2022〕105号）相关要求，现就做好2023年农产品加工企业设施设备建设补贴项目项目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资金支持方向及申报对象

（一）资金支持方向。在2022年6月30日到2023年12月31日期间已建成、新建、续建的农产品加工设施、设备。
（二）申报对象及条件。铜梁辖区范围内的农产品加工企业。申报对象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无违法用地、破坏耕地行为（初加工设施设备项目应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并办理了用地手续）；无环保问题，无直排乱排现象；无拖欠农民工工资和拖欠土地租金等情况。
二、资金使用要求

（一）补助标准。单个农产品加工企业补助资金不超过50万元，申报项目补助资金不高于项目总投资50%。

（二）资金管理要求

严格执行《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铜梁区农业财政资金补助项目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铜府办发〔2022〕14号）有关规定，按照区级报账、先建后补的原则进行项目补助。

三、申报程序
（一）项目镇（街）申报。项目申报单位向所属镇（街）申报，项目镇（街）在对申报项目审核通过后向区农业农村委推荐申报。

（二）组织区级评审。由区农业农村委在农业项目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人员组成区级专家评审小组，采取方案评审和实地踏勘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申报项目的评审工作，结合全区农产品加工发展重点，按照择优原则拟定补助对象，经公示无异议预算审核后下达项目资金计划通知。

四、申报资料

申报资料装订成册，包括镇（街）推荐函、项目申报汇总表（盖章）、实施方案（包括各项目应具备的资质材料，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加工场地用地手续、现场照片、材料真实性声明等）和预算报告，一式3份（电子版1份）报送至区农业农村委产业科602室。申报单位和所属镇（街）对上报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五、报送时间及联系人

截止时间：2023年9月26日前，逾期不再受理。

联系人：刘洪     联系电话：023-45695682

邮箱：423448542@qq.com
附件：1.2023年农产品加工企业设施设备建设补贴项目申报表

2.2023年农产品加工企业设施设备建设补贴项目实施方案
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3年9月18日

附件1

2023年农产品加工企业设施设备建设补贴项目申报表

	项目单位（盖章）：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单位
	投资总额
	补贴比例
	补贴金额
	建设地点
	建设内容
	财政支持环节和补助标准
	绩效目标
	备注

	1
	
	
	
	
	
	
	
	
	
	

	2
	
	
	
	
	
	
	
	
	
	

	3
	
	
	
	
	
	
	
	
	
	

	4
	
	
	
	
	
	
	
	
	
	


说明：如被整合请在备注中注明被整合金额和用途。

附件2
行（产）业分类：____________

2023年农产品加工企业

设施设备建设补贴项目实施方案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单位：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 系 人：              职务/职称：

办公电话：              手机：

项目主管部门：

联 系 人：              职务/职称：

办公电话：              手机：

填制日期：

    一、项目所涉产业发展现状（或工作开展情况）
二、项目任务计划

（一）项目任务来由（背景）

（二）建设地点及规模

（三）项目内容（分项具体说明，既要有定性表述，又要有定量数据）

（四）建设进度

（五）项目推进及管理措施

（六）项目绩效目标（含项目带动能力，直接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等）

（七）其它

三、资金投入概算

（一）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二）资金具体用途和投资标准

（三）申请市级项目资金及资金使用环节（要具体说明财政资金使用支持环节、补助标准和额度等）

（四）其它

四、组织保障措施
五、项目实施单位情况

（一）单位性质、隶属关系、职能（业务）范围

（二）财务收支和资产状况

（三）有无不良记录（财政部门及审计机关处理处罚决定、行业通报批评、媒体曝光等）

（四）申报实施该项目现有条件（包括自筹资金的筹措方案）
六、相关单位情况及参与事项

表一

项目主要人员与任务分工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项目任务分工
	备注

	
	
	
	
	
	
	

	
	
	
	
	
	
	

	
	
	
	
	
	
	

	
	
	
	
	
	
	

	
	
	
	
	
	
	

	
	
	
	
	
	
	

	
	
	
	
	
	
	

	
	
	
	
	
	
	

	
	
	
	
	
	
	


表二

项目评审表

	评审类别
	评审

内容
	评审标准
	评审结果
	备注

	业务

评审
	现有条件
	是否符合项目申报的前提条件
	
	

	
	业务目标
	是否能实现预期目标
	
	

	
	建设内容
	建设内容是否符合建设规范，规模是否符合要求
	
	

	财务

评审
	项目单位财务能力
	1、近三年财务状况是否良好；
	
	

	
	
	2、有无不良记录（财政、审计、监察、业务主管机关的处理处罚决定、行业通报批评、媒体曝光等）。
	
	

	
	财政支持环节
	1、是否有明确的支持环节；
	
	

	
	
	2、确定的环节是否符合财政资金管理要求；
	
	

	
	
	3、是否有明确的补助（补贴）标准；
	
	

	
	
	4、补助（补贴）标准确定是否合理。
	
	

	
	资金筹措
	1、项目建设资金测算是否合理； 
	
	

	
	
	2、资金来源是否有保障；
	
	

	
	
	
	
	

	评审结论
	 （写明是否通过评审的评审结论）

评审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评审组组长及成员对评审结果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

	评审人员签字
	


说明:区县主管部门评审用、市级单位不填此表。评审工作在主管部门有关领导组织下，由财务机构具体承办。专家组主要由业务类、财经类、工程类、管理类等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副科级以上职务的单数专家组成，其中业务类专家不得低于总人数的60%。

表三

项目评审专家情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职务/技术职称
	联系电话
	备注

	
	
	
	
	
	
	评审组 长

	
	
	
	
	
	
	

	
	
	
	
	
	
	

	
	
	
	
	
	
	

	
	
	
	
	
	
	

	
	
	
	
	
	
	

	
	
	
	
	
	
	


表四

项目申报意见表
	项目单位

意　　见
	本单位对以上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特申请立项。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县财政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市级复核评审意见
	评审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　　注
	





